
川交规〔2025〕6号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
关于印发《四川省公路水运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分包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市（州）交通运输局，厅直及有关单位，有关项目投资人及项

目公司、勘察设计单位：

《四川省公路水运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分包管理办法》经厅

2025年第 17次厅务会审议通过，现予公布。本办法自 2026年 1

月 1日起施行。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

2025年 12月 9日



四川省公路水运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分包
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省公路水运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分包管理，维护勘察设计市场秩序，保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质

量，依据《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

法》《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四川省境内公路水运建设工程新建、改（扩）建项

目勘察设计和工程可行性研究（以下统称“勘察设计”）的分包

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分包，是指与建设

项目业主或代项目业主（简称发包人）签订工程勘察设计或工程

可行性研究合同的勘察设计单位（简称承包人），将项目勘察设

计工作中的部分非主体工作分包给具有相应资质、资格、能力的

其他相关单位（简称分包人）的行为。

第四条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据职责负责勘察设计分包

行业监督管理，及时受理处理相关举报投诉，并依法查处违法分

包和转包行为。

交通运输厅负责全省公路水运工程勘察设计分包活动的行

业管理工作，具体负责高速公路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分包活动的行



政监督工作。交通运输厅公路局在厅指导下具体负责国省干线公

路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分包活动行业管理的事务性工作。省航务海

事管理事务中心在厅指导下负责水运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分包活

动行业管理的事务性工作。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负责指

导全省公路水运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违法分包和转包行为的行政

执法工作。

市（州）交通运输局及其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负责辖

区内公路水运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分包活动的行业管理工作，并具

体承担辖区内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重点水运工程和由

市本级组织实施的其他公路水运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分包活动的

行政监督和行政执法工作。

县（市、区）交通运输局及其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负

责辖区内农村公路工程和县本级组织实施的其他公路水运建设

工程勘察设计分包活动的行政监督和行政执法工作。

第五条 发包人负责项目勘察设计分包工作的监督管理，根

据本办法及有关规定建立健全项目勘察设计分包管理制度，将本

办法规定载入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文件和合同文件中；按照本办法

的规定和合同约定，对项目勘察设计分包活动实施监督检查，及

时发现和纠正违法分包和转包行为；按规定对相关承包人、分包

人进行信用处理、合同处罚，构成违法违规的，及时报告有关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予以处理。

第六条 承包人负责勘察设计分包实施工作的统筹管理，建



立健全本单位勘察设计分包管理制度，依法依规实施分包行为，

对分包合同进行管理，与分包人就分包行为、分包工作质量共同

向发包人负责。

第七条 主体工程的勘察设计不得进行分包，承包人应自行

完成工程主体部分的勘察设计业务。经发包人书面同意，承包人

可以将非主体勘察设计任务分包给具有相应资质、资格、能力的

其他相关单位，并签订分包合同。

第八条 承包人可以将以下勘察设计业务按规定予以分包。

（一）承包人所承担的勘察设计合同中非主体工程部分对资

质、资格、能力有要求，而承包人自身不具备相应资质、资格、

能力的，包括：外电接入工程、涉铁工程、涉水工程等的勘察设

计，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自然保护地专题

论证、水土保持方案、行洪论证、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压覆矿产

调查评估等专题要件报告的编制工作。

（二）承包人虽具有相应资质、资格、能力，但因项目与电

力、铁路、水利、燃气等工程有交叉干扰，被交叉干扰工程的产

权单位对勘察设计有特殊要求的工作。

（三）在相关勘测新技术及专业领域，相关单位能更好利用

专业能力完成相关部分勘察设计工作的，包括：采用航拍航测、

卫星遥感、地质雷达等新技术的地质勘察或测绘测量工作；特殊

结构或特殊建设条件下的专题专项研究工作；有特殊要求的房屋

建筑及绿化景观风貌设计，以及BIM模型、智慧高速、交能融合



等技术的应用设计等。

（四）除主体工程的勘察设计外，发包人在勘察设计招标文

件、合同文件或通过其他书面形式明确允许分包的工作。

第九条 承包人可以将制图协作、地形图制作、地质钻探劳

务、物探劳务、试验检测劳务、外业测量劳务、岩土试样检测等

以劳务活动为主的工作采用劳务合作的形式，交由具备相应资

质、资格、能力的单位具体承担，但承包人应参与全过程的技术

指导，对工作成果履行检查、审核、确认等质量管理职责，并对

提交的相关成果质量负责。劳务合作不属于勘察设计分包。

第十条 分包人或劳务合作单位不得将承担的勘察设计工作

或劳务再交由第三方完成。禁止承包人将建设工程主体部分的勘

察设计分包给其他单位或以劳务合作、咨询服务等名义实施分包

行为。分包工作范围超过分包人自身资质、资格的，视为违法分

包。

第十一条 特许经营高速公路项目投资人（或联合体成员方）

依据项目招标事项核准意见自行承担勘察设计的，不得将勘察设

计工作转包或全部肢解分包给其他勘察设计单位（包括投资人的

独立法人子公司），不得将项目主体工程的勘察设计进行分包。

特许经营高速公路项目投资人不具备类似工程勘察设计能力的，

应当依据招标事项核准意见确定的方式依法选择具备相应能力

的勘察设计单位承担对应的勘察设计任务。

第十二条 分包人和劳务合作单位由承包人按照企业内部规



定自主选择。分包人应当满足与分包工作任务相适应的资质、资

格、能力。对环境影响评价、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行洪论证等专

题研究或专项设计，国家未设定专门资质要求的，分包人应具备

开展相应工作的能力。

第十三条 承包人应当在勘察设计工作启动前，及时将拟实

施的分包计划报发包人备案或批准。招标文件和合同文件明确可

以分包的，承包人可在分包合同签订后将分包合同报发包人备

案，分包合同文件应符合本规定；招标文件和合同文件没有明确

的，承包人应向发包人提交书面分包申请并说明理由，发包人在

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同意分包计划的书

面答复，未书面答复的视为认可承包人提出的分包计划。未履行

备案或批准相关程序的不得实施分包工作。分包单位确定后，承

包人应当及时将分包单位的资质、资格、能力等情况报发包人备

案。特许经营高速公路项目投资人确定前已开展勘察设计工作

的，投资人确定后，代项目业主及时将相关备案资料移交项目业

主或投资人。

第十四条 承包人应当与分包人或劳务合作单位签订合同，

并按照《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要求，履行及时支付中小

企业款项义务。

第十五条 承包人和分包人应确保分包的勘察设计成果质

量，并有效应用于主体工程勘察设计，满足主体工程勘察设计进

度管理需要。分包合同不免除承包合同中规定的承包人的责任或



者义务。

第十六条 承包人在报审勘察设计文件时应在设计文件总说

明中列明相应勘察设计分包实施情况。除其他行业审批部门另有

要求外，分包人独立完成的成果文件应由承包人和分包人（不含

劳务合作单位）共同签章，并按《关于进一步完善公路水运建设

项目勘察设计岗位责任登记制度的通知》要求，落实勘察设计岗

位责任登记。

第十七条 发包人、承包人或者分包人违反本办法相关条款

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规章或相关规定，予以行政处罚或信

用处理。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原《四

川省公路水运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分包管理暂行办法》（川交规

〔2022〕12号）同步废止。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四川省交通运输厅负责解释。


